
张广广:
关于李福林申请执行你为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
的（2019）冀 0123 民 初 1401 号
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
你未自动履行民事判决书确定
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
强制执行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（2020）冀 0123 执 240 号执
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
高消费令、执行决定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鹿泉区吉明机械加工厂、马吉
明:

本院受理申请人邱正银申
请执行石家庄市鹿泉区劳动人
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石鹿劳人仲
案字（2019）第 362 号仲裁裁决
书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财
产申报表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
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
不履行的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
行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刘松:
本院受理原告李兴诉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
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
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期
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点 0 分
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五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亿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:

本院受理范九云诉孙焕杰
与你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
达（2020）冀 01 民初 166 号民事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诉讼权利义务告知
书 、证 据 及 证 据 目 录 、传 票 。
原告诉讼请求为:1、判决不得
执行行唐县香港路北头东侧

“东方明珠”项目下 1 号楼 2 单
元 1502 号房屋，并解除对该房
屋的查封措施；2、本案诉讼费
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
日内和 30 日内。本案定于举
证期满之日起第三日上午九时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西院
第 109 审判庭开庭审理。希准
时到庭参加诉讼，如逾期将依
法缺席审理。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李杨、冯风芹:
本院受理原告赵金艳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
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
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
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点 0
分(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五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,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平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0
年 7 月 13 日 10 时 至 2020 年 7
月 14 日 10 时止(延时的除外)
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
(网址:http://sifa.jd.com/)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,现公告如下:

拍卖标的为:石家庄市平
山县冶河西路冶河明珠一区 1
号楼 1-901 号及地下室,住宅
建筑面积:152.06 平方米,地下
室建筑面积:14.25 平方米,不动
产权证书号:043013697 号。起
拍价:835506.7 元,保证金:90000
元,增价幅度:1000 元(或 1000 元
的倍数)。具体内容请查看详
细的(拍卖公告)、(竞拍须知)及
司法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
拍卖流程(拍卖前必看)的相关
准则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王凤爽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（2020）冀 0105
民初 606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冀州市第二中学教师张志
锋 （ 男 ， 身 份 证 号 为
131181197708013516）不慎将高
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
丢失，特此声明。

高 长 新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35677，特此声明。

丁 学 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82179，特此声明。

杨弋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警号为 002603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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